
附件 2：

消防与安全生产责任书

为落实上级政府和区供销合作联社关于消防与安全生产工作的

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消防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保障干部职工、群

众生命财产和社有资产安全，切实减少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的有关规定，就乙方向

甲方租用物业相关消防与安全生产事宜，特签订本责任书。

一、责任目标

1、全力预防各类火灾事故和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确保不发生生产

安全死亡事故。

2、各门市、组站、各租赁单位，严格执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确保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尤其人身安全问题。

二、工作要求

1、乙方为租赁场所的安全生产责任人，应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全面负责承租场所的消防与安全生产工作，并建立完善的消

防与安全生产责任制。

2、乙方必须依法按章经营，需办理消防许可等审批程序的特殊

经营项目，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向有关部门办理有关许可手续。如因

乙方违反有关规定造成安全事故，乙方需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

经济责任。

3、禁止在承租场所内使用液化气罐或用明火煮饭；禁止私

拉乱接电线和违章使用电器；严禁各种用电设备超负荷运行或带病



作业；严禁使用和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如因乙方违反有关规定造

成安全事故，乙方需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经济责任。

4、乙方负责在承租区域配置相应规定数量的消防器材，并定期

对消防器材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和更换，确保承租区域内所有消

防设备设施和器材的完好。消防设备设施周边不得堆放杂物，不得

埋压、圈占、遮挡防火栓。凡因乙方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引发消防

或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含甲方房屋及设施）等一

切人身财产损失，乙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经济责任。

5、乙方必须做到在刮风下暴雨时期，人员应马上撤离经营场所，

不得住人，如私自住人，一切后果自负。

6、自觉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甲方和甲方上级主管部门

的监督检查，对未符合相关要求的及时整改。如未能配合整改或拒不

改正，视为违约，即时清退，终止合同。

三、本《消防与安全生产责任书》与《潮南区司马浦供销合作社

物业租赁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生效时间与租赁合同时间一致。

四、本《消防与安全生产责任书》一式二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潮南区司马浦供销合作社 乙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